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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場地使用收費要點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105）北市客一字第一０五三０一九二八００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九月十二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107）北市客一字第一０七六００二三五九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108）北市客一字第一０八三００一三九八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三十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109）北市客一字第一０九三００二七九五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五月四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111）北市客研字第一一一三００二二三八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五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112）北市客研字第一一二三００三一０二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六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113）北市客研字第一一三三０００五八五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113）北市客研字第一一三００二九八０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113）北市客研字第一一三００二六八０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月四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113）北市客研字第一一三００三四八０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三十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114）北市客研字第一一四三００二九０四號函修正 

一、本要點依「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運用行政契約」 

第十條規定訂定。 

二、本要點執行機關為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

三、符合下列情形者，為優惠對象並得予減（免）相關費用： 

(一)與本會合作辦理客家語言文化相關活動或有其他特殊需要考量者，並經本

會審核通過。 

(二)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構）辦理各項活動者，並經本會審核通過以8折

計收。 

(三)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音樂戲劇中心優惠方案請見「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

中心」場地收費基準表。 

(四)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補助之客語教育中心及客家社團，長期租用場

地費以基本費計收。 

(五) 與本會市集合作辦理活動者，得以優惠價計收。 

四、本會場地之收入，應於會計年度終了時結算，並將扣除管銷成本後之盈餘全數

匯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指定之帳戶。 

五、配合臺北市政府政策訂定專案計畫，經臺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同意，相關收費

則依該專案計畫辦理。 

六、室內外場地若有任何毀損髒污或場地無法恢復原狀者，本會得代為執行復原工

作並追加場地費用作為復原處理費用，相關復原處理費用由保證金中扣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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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額需由申請單位另行繳交。 

七、如發生未經本會申請同意任意使用場地、設備設施及擅自變更用途等違規使用

事項，本會有要求租借單位當場停止活動之權利，並採累計制停權處分。第一

次違規，於一個月內不得申請與使用本會場地；第二次違規，於三個月內不得

申請與使用本會場地；三次以上違規，除一年內不得申請本會場地外，本會亦

有權拒絕再次租借場地予該單位。 

八、本要點報請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同意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九、本會場地收費基準表詳如附表。 

十、為維護場地安全及民眾權益，本會所有場地非租借時段不得進場放置物品，若

需提早裝台請依規定辦理場地租借，違者除收取全額場地使用費作為罰鍰，且

未來兩年不得申請使用本會場地，本會亦有權拒絕再次租借場地予該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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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繳費方式： 

(一)申請使用者應於本會通知日起 3 日內繳交各項費用，始得使用場地。

(二)請臨櫃匯款或 ATM 轉帳（匯費自付），完成後請來電告知場地承辦人。 

(三)匯款資料： 

1.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營運專戶。 

2. 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市府分行。 

3.帳號：411102033736。 

二、保證金規定： 

(一)連續使用者，以每一申請案件 1 次計算。 

(二)場地使用後，經本會認定設備無遭毀損、場地已清潔完畢回復原狀者，全

數退還申請人。 

(三)場地設施有毀損或髒亂情事，將於保證金中扣除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或實

際清潔費用；經核定免繳保證金者，仍應賠償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或實際

清潔費用（相關金額請參照保證金追加款一覽表）。 

(四) 退還保證金申請，申請單位請檢附: 

1. 退還保證金申請書正本。 

2. 退款帳號(富邦銀行或他行存摺封面影本) 。 

退還保證金時如產生跨行匯費，將從退還保證金中自動扣除新臺幣10元匯

費。 

三、退費方式： 

(一)申請人取得許可後，無法如期使用，除不可歸責於申請人外，應於使用15

日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本會取消使用，其所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

無息退還(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劇場除外)。 

(二)申請人未遵守前項期間或未通知取消，場地使用費不予退還；申請長期使

用者，嗣後變更為短期使用，相關收費即依短期使用計收。 

四、除上述原因外，若因故需取消或更動檔期，最遲請於活動辦理前一週申請， 

規範如下: 

(一) 第一次更改免收費。 

(二) 第二次更改酌收場地費用50%為手續費。 

      (三) 第三次更改酌收場地全額費用為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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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送件時間： 

(一)室內場地及戶外場地： 

1. 每年 4 月 1 日起，開放當年度 7～12 月場地申請。 

2. 每年 8 月 1 日起，開放次年度 1～6 月場地申請。 

(二)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劇場： 

1. 每年 1 月 1 日－3 月 31 日，開放次年度 1～6 月檔期申請。 

2. 每年 7 月 1 日－9 月 30 日，開放次年度 7～12 月檔期申請。 

3. 零星檔期請參照「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劇場外借檔期申請暨節目審

查注意事項」。 

(三)未依規定時間送件之申請案，不予受理。 
 
 

六、聯絡方式： 

(一)聯絡電話：(02）23691198 
 
 

場地分機 電子信箱 

戶外、室內教室場地 334 thcf.280@gmail.com 

客家音樂戲劇中心 508 或 504 hmtc.thcf@gmail.com 

客家文化中心藝文空間 510 或 509 thcf.243@gmail.com、thcf.268@gmail.com 

 

(二)傳真電話：（02）23697660

七、其他注意事項： 

(一)申請使用者於借用期間應負責場地內外秩序、設備及環境衛生之維護，不

得影響社區住戶安寧，並請於活動結束後將垃圾帶走，回復場地設備原貌。 

(二)禁止飲食場地： 

1. 臺北市客家文化中心： 3 樓媒體簡報室。 

2. 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1 樓藝文沙龍、2 樓劇場。 

(三)依「菸害防制法」規定，本會場地全面禁止吸菸。 

(四)為配合臺北市政府環保政策，申請場地者應提醒與會者自備水杯、餐具， 

並全面禁用一次性餐具。 

(五)為因應跨界展演多元化使用之需，申請使用者經本會審查同意，得不受本

點第二項禁止飲食場地使用限制。 

mailto:hmtc.thcf@gmail.com
mailto:thcf.243@gmail.com
mailto:thcf.26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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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者使用市府轄管場地舉辦藝文表演及路跑活動之消保強化措施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6 日府授法保字第 1133001879 號

函辦理。 

二、「藝文表演活動」履約保障機制或其他付款保障措施資訊揭露。 
 

(一)申請使用本會場館（地）從事藝文表演活動者，須於售票平台或官方網站等

可認定為與消費者間訂立定型化契約條款之處，揭露履約保障或其他消費者

付款保障措施及可行退費方式等相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訊揭露切結書予本

會。 

(二)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對於申請人所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還，且得

作為日後不受理其申請之綜合考量。 

(三)第一項所稱「藝文表演活動」，指適用文化部所訂「藝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之活動。 

三、申請使用本會場地者有重大消費爭議未妥善處理等記錄，本會得審酌其違反其

他法令或公序良俗之情節，不予核准(同意)其使用。 

如須進一步了解請參閱臺北市政府法務局消保網 https://dlacp.gov.taipei/。 

 

https://dlacp.gov.taipei/

